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是教育部为了进一步拓展大学

生创新教育内涵，加大大学生创新教育项目力度，在科研训练、

创业训练和创业实践等三方面开展全方位培养大学生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而设立的训练项目。为了做好项目经费的规范管理和

合理使用，针对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经费投入大、数量多、类型复

杂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 经费来源

本项目经费是教育部、财政部直接投入，学校按 1：1 经费

配套。每个创新训练计划和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最高支持 2 万；每

个创业实践计划项目最高支持 10 万。

二、 经费分配

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由学院负责组织申请、初审和上报，学校

负责终审确定立项项目及经费支持额度。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创

业实践计划项目经费额度由学校统一确定。

三、 经费使用

经费使用按学校财务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1、项目经费专款专用。指导教师无经费使用权，学生使用

经费须指导教师审核批准。

2、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经费由教务处按学院分两次进行总额

划拨，项目立项发布后进行第一次划拨和项目中期检查后进行第



二次划拨，学院负责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创业

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经费由教务处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3. 经费开支项目由项目主持人提出，经指导教师审核并在

项目经费使用本上签字批准方可使用。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实

验耗材、药品、图书资料、调研、创业培训、产品试验开发、市

场开发、产品推广等相关开支。办公经费、通讯费、劳务费、餐

饮费等不得在项目经费中开支。

四、经费报销流程

1、小额经费报销（1000 元以下）：项目主持人或成员使用

现金购买的配件、耗材、药品、图书资料等必须提供财务处认可

的正规发票。指导教师在“项目经费使用本”的相关支出栏签字

同意后，项目主持人在财务系统中填写财务报销单，再经学院领

导（创新训练计划）或教务处（创业训练计划和创业实践计划）

审核并签字批准后持经费卡到财务处报销。

2、大额经费使用和报销（1000 元以上）：项目主持人或成

员需要购买设备等大额贵重物品，经指导教师在“项目经费使用

本”的相关支出栏签字同意后，项目主持人在财务系统中填写借

款报销单（借款人应为指导教师），再经学院领导（创新训练计

划）或教务处（创业训练计划和创业实践计划）审核并签字批准

后持经费卡到财务处大厅办理汇款（借款）手续。待接收汇款单

位开具财务处认可的正规发票后，在财务处系统中填写报销单，

经学院领导（创新训练计划）或教务处（创业训练计划和创业实



践计划）审核并签字批准后到财务处办理还款手续。设备须到学

校资产处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手续。

3、校内经费卡点使用：校内试剂库、测试中心、图书馆复

印店等卡点使用经费，由卡点开具相关单据，指导教师在“项目

经费使用本”相关支出栏签字同意后，再经学院领导（创新训练

计划）或教务处（创业训练计划和创业实践计划）审核并签字同

意后持经费卡到相关卡点进行扣款。

五、结题经费

每个项目预留学生结题奖励经费，奖励标准 500 元/位，由

学院管理发放。教务处对获得校优项目的学生另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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